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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向
衆
報
吿 
一 
年
內
工 

作
及
收
發
各
方
文
件■
③
新
財
政
主
任 

陳
宜
顯
接
收
數
目
及
存
款
簿
據
。@
正 

副
主
席
黃
文
甫
。
禺
磐
基
發
揮
政
見
・♦ 

王
職
員
演
講
者•
有
黄
昭
立
，
陳
宜
顯
- 

・
雷
宜
堆
。
黃
綽
純
.
蔡
華
，•
邑
僑
黃 

偸
傳
•
彭
光
等
。④
禮
成
•
茶
會
。
隨 

卽
開
職
員
第 
一 
次
會
議
・
將
要
案
數
宗 

次
第
解
決
。
如
儀
散
會
。
： 

0
西
人
有
兩
張
登
記
證
被
罰 

來
自
二
埠
西
人
笠
弼
臣
氏
。
年
卄
四
歲 

。
被
控
有
兩
張
登
記
證
。
非
依
法
領
取 

者
。 
判
苦
監
三
個
月
云
。

。
未
寄
耶
融
印
花
款
渚
注
意 

據
雲
高
尊
耶
穌
聖
誕
節
司
札
推
銷
委
員 

會
宣
布
・
以
前
分
别
寄
土
各
人
之
聖
誕 

節
印
花
。
係
篇
以
籌
歡
爲
舉
行
防
癖
運 

動
者
。
已
交
款
者
固
畲
"
未
繳
者
亦
復 

不
少
。
或
因
度
節
忙
碌
•
一 
時
忙
記
， 

亦
未
可
知
。
現
尙
需
款
防
瘍
•
蛇
未
繳 

者
，
請
寄
去
下
列
之
住
址
可
也
・ 

501  R
ogers  B

uilding.'  

470  G
ranville  St:
C
hf  

0
西
婦
遺
棄
兩
孩
判
監 - 
年 

住
第
二
街
西 
一 
八
二
三
號
門
牌
西
婦
布 

蘭
臣
氏
。
午
廿
三
歲
.
其
丈
夫
當
兵
一 

被
控
遺
棄
其
兩
個
小
孩
案
，
一 
年
兩
軸 

•
『
年
四
歲
，
雎
在
警
面
提
審
，
到
監
， 

噤
壹
年
■
據
天
主
敷
兒
童
救
清
會
之
慈. 

外
工
作
員
童
泉
供
詞■
被
吿
賃
一.■
汽 

車
。
將
兩
孩.•載
往
酸
見
直
敕
變
會
辦
事 

處
而
棄
之
，
又
據
兒
童
茄
福
會
之
人
員 

供
稱
。
被
吿
於
晚
間.•
置
其
兩
人
孩
於 

不
理
云
。

◎
匪
徒
向
一
西
人
行
刼
不
遂 

住
布
律
威
旅
舘
西
人
不
的
氏
，
於
昨
星 

期
日
下
午
約
九
点
鐘
。
行
經
噸
李
比
街 

八
目
號
布
駱
時
。
突
被
人
用
短
鎗
壓
住 

其
背
後
•
使
行
向
橫
街
去9

不
的
氏
以. 

爲
係
假
鎗
。
轉
身
揮
拳
毆
擊
匪
徒
之
牙 

牀
。
鼓
匪
着
驚
而
逃
走
・
爲
不
的
氏
所 

追
趕
•
該
匪
走
時
轉
身
向
不
的
氏
族
兩 

'鎗
♦
幸
丕
中
云
樂F

——  

rr'
-x
v:/-?
一二  

工
人
工
會
顧
間
委
員
會
。
於 

-
可
否
勸
吿
工   

X" 
先
復
工
・ 

公
司
談
判
。
約
淤
今
日
午
後 

知
云
・

一

。
電
卡
停
一
後
學
校
1lt
間 

據
市
監
學
麥 
*..堅

地
路
氏
宣 

住
置
卡
工
潮
後
；
市
學
梭
被 

課
者
。
前
後
計
一
共
1ir
間
，
尙

今
晨
開
會 

然
後
再
與 

。
可
得
而

停
課 

布
。
自
發停 未

得
完
全
恢
復
上
課
時
間
。
現
目
學
生
獲

千
人
。 

敕
員
不
能
上
課
者
。
約
四
百
人
。
茲
爲 

塞
他
學
校
避
亂
停
課
起
見
。則
使
教
員

得
意
外
放
假
置
。超
過

附
近
任
何
間
學
校
居
住
。
其
本
人
之
學 

校
停
課
者
，
到
去
皎
検
掌
教
云
， 

0
未
領
生
年
酒
照
者
速
往
取 

據
燒
酒
管
理
血
委
員
懇
爾
地
氏
宣
布
。 

倫
未
領
取 
一 
九
四
五
年
之
購
酒
照
者
。 

請
立
en
領
取
之
。事
因
於
求
取
酒
照
與 

接
到
酒
照
相
隔
之
時
間
頗
久
。
現
酒
管 

理
局
正
股
法
札
正
月
份
未
接
到
其
酒
照

者
。
免
失
去
真
正
月
份
之
購
一 

但
如
此
辦
法
。一
則
成
爲
困
雛
一

。
因

毎
月
之
酒
限
紙
.
係
根
據
前 
一 
月
之
售 

賣
多
寡
而
定
着
云
。

0
三
人
飢
毒
薊.每
保
單
萬
元 

喩
日
下
午
約
木
點
十
分
鐘
。
」
隊
騎
差 

到
去
埠
中
心&
某
旅
館
搜
捕
•
當
搜
獲 

麻
醉
葯
品
。
県
市
價
値
約
九
千
六
百
元 

Q

並
拘
去
三
人
。均
在
帥
摩
街
七
五- 

號
門
牌
居
住
着
■
現
覊
押
警
局
。
毎
人 

定
保
單
一
萬
元
云
。.

.22
、 
一

■M
1

會
讒
侖6| 近 

一
偷
敦
十
六
日 »

。
據
可
信
之
消
息
。
羅

■M
』
斯
福
邱
卓
爾
及
史
丹
林
三
巨
頭
將
於
兩

星
期
內
在
中
東
某
處
會
議
。
英
高
級
人

i
一
員̂

準
備
隨
時
奉
命
起
程
。
邱
氏
將
于 

一
一
最
後
飛
往
。
羅
氏
將
于
數
日
內
往
偷
敦 

一
會
邱
艾
兩
氏
。
磋
商
提
案
"
羅
氏
之
秘 

一
書
或
隨
往
倫
敦
。

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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疆遮爭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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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D
左箕卜■
月加上由宵惠：.

融
螢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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